深社函〔2009〕64号

关于发布 “2009‘福彩杯’第二届深圳社工运动会”正式赛程安排的通知

各参赛单位：

我会根据各竞赛项目负责人与参赛单位充分沟通、协商和进行必要的赛事调整结果，整理汇编成正式赛程安排（详见附件）,请各参赛单位依据《安排》统筹安排好运动员参赛事宜。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:

1、 请各参赛单位通知并组织运动员于10月17日上午8:00前到达深圳市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田径场；
2、 开幕式当天设运动员入场仪式，请各代表队准备好旗帜等物品，于8：10分前在指定位置列队等候，并根据指引入场。各队入场时可呼喊口号及进行其他表现形式，入场限时1分钟。开幕式结束后，正式开赛时间为10：10；届时，有关领导和记者将参加开幕式，请各运动员着装整齐，注意形象；
3、 请各参赛单位将100字以内的简介（入场时将由主持人介绍）于10月12日前发邮件至我会（邮箱：190079003@qq.com）；
4、 为体现公平公正原则，严禁掺杂外援；参赛队员必须为本单位人员（正式工作人员及上岗社工，不包括实习生等），所报项目不能由他人代替比赛，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，将取消“最佳参与奖”评选资格，并取消下届运动会参赛资格；
5、 参赛人员参赛当天请务必带好本人身份证，比赛进行之前将对参赛人员进行身份核对；
6、 本次运动会除了每个比赛项目的冠、亚、季军外，另设以下奖项：
（1）团体总分奖：
评选标准：将参赛单位所获奖项对应分数取和（冠军3分，亚军2分，季军1分，参加团体赛获奖计分同上），根据分数高低评选出团体总分前三名。
（2）最佳男、女运动员奖：

评选标准：将参赛男、女运动员所获奖项对应分数取和（冠军3分，亚军2分，季军1分，参加团体赛获奖计分同上），分数最高者分别评为最佳男、女运动员。
（3）友好风尚奖：

将颁发给参赛的局直属各单位及南山社协。
（4）“最佳参与奖”一项（将由各参赛单位投票选出，每机构有两张投票权，只能投两个不同的机构，市民政局直属各单位和南山社协不参加评选）：

评选标准：

①参赛单位的比赛参与度（报名并参赛人次/参赛单位总人数）（由市社协负责统计）；

②参赛单位入场式参赛队员精神面貌及入场形式；

③参赛单位现场渲染方式是否新颖、独特、力度强；

④机构参赛人员及到场人员着装；

⑤参赛单位到场人员是否遵守各项赛场规章制度，维护会场秩序。

（5）“最佳承办机构奖”一项（将由各参赛单位投票选出，每机构有两张投票权，只能投两个不同的机构）：
评选标准：

①比赛程序设置是否合理；
②比赛现场布置情况；

③比赛现场秩序是否良好；

④比赛过程是否体现公平。

7、 我会只负责提供饮用水，不包伙食，请自行解决；

8、 请保持运动场所的清洁、卫生；
9、 为防控甲型流感，凡有感冒发烧症状，或者体温在37.5℃以上的，须自觉请假休息并及时就医；
10、 请各机构务必动员本机构全体人员参加本次运动会开幕式，并将参加人数于10月15日前报我会；
11、 请参赛机构（市民政局直属各单位和南山社协除外）将参赛保证金于10月16日前交我会（联系人：刘宇丽，电话：25906702）；

12、 如需浏览附件,请登陆我会网站:www.szshegong.org。如需浏览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的对阵图,或下载各赛程安排和规则的详细资料,请在加深圳社工运动会QQ群5760269,在共享中提取详细资料。
附件：《2009“福彩杯”第二届深圳社工运动会各项目赛程安排表》。
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

二○○九年十月九日

（联系人：薛城，联系电话：25832816； 总协调：李锋，联系电话：258329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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